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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2 ]134 号

卫生部关于建立和完善
全国食品污染物监测网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

食品中的污染物是影响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随着食品工业新原料的广泛使用、环境污染程度的

加剧 ,食品中的污染物对食品安全的危害也越来越大。为了解我国食品污染物的污染状况 ,自 2000 年开始 ,

我部组织在北京、河南、广东等 10 个省、直辖市进行了食品污染物监测试点工作 ,开展了食品中重金属、农药

残留、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等致病菌的监测工作 ,基本摸清了试点地区部分食品的污染状况 ,提出了控制

措施和政策建议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了推动全国食品污染物监测工作的开展 ,现决定在试点工作的基

础上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全国食品污染物监测网。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工作目标

建立和完善全国食品污染物监测系统 ,促进食品污染物监测的标准化、规范化 ;调查食品污染物的本底

情况 ,对可能发生的污染事件进行预测、预报 ;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 ,提高食品卫生质量 ;制定国家食品污染

物限量标准及控制规划 ,保障人民健康。

二、组织领导

卫生部负责制定全国食品污染物监测计划 ,发布食品污染物的有关信息 ,制定控制措施。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食品污染物监测网的组织领导。全国食品污染物监测系统的建

设、技术服务委托全国食品污染物监测中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负责。

三、监测点确定

全国食品污染物监测点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并达到一定的实验室工作水平。经过培训和实验室质控

达到要求的 ,可以确定为全国食品污染物监测点。目前 ,北京、福建、广东、河南、湖北、吉林、江苏、山东、陕

西、浙江、重庆、广西、上海、云南、内蒙等 15 个省、区、市已达到质控要求 ,列入全国食品污染物监测点。其他

省份可参照全国食品污染物监测网的工作情况 ,建立省级食品污染物监测网络 ,开展有关监测工作。凡经

全国食品污染物监测中心培训并达到质控要求 ,并按照全国食品污染物监测计划开展工作的 ,可列入全国

食品污染物监测点 (具体监测计划见附件) 。

四、具体要求

(一)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食品污染物监测网建设和运行工作 ,要把食品污染物监测网工作

纳入到食品卫生监督工作中 ,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对该项工作的支持 ,合理安排监督和检验工作任务 ,并与国

家监督抽检计划、专项抽检计划等有机结合 ,提高监督监测的工作质量和效率。

(二)监测项目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做到总体规划 ,切合实际。本省或本地区没有的品

种 ,可以不做 ,从其他的地区补充。本地区主要产出的品种 ,则应该加大检测数量 ,以期真实地反映我国各

地区食品污染水平。

(三)人员培训和质量控制。人员培训和实验室质量控制工作对食品卫生标准的判定具有重要意义。

各地要加强人员培训 ,并增加必要的设备 ,加强实验室建设 ,积极参与实验室认证和质量控制工作。

(四)按时报送监测结果。北京等 15 个全国食品污染物监测点应严格执行污染物监测计划 ,并按照要求

报送监测结果。

(五)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对污染物监测工作要给予经费支持 ,同时 ,要积极争取地方政府

的理解和支持 ,得到地方财政的经费保证。

执行中的有关技术问题 ,请及时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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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2002 年食品中化学污染物监测指南

21 2002 年食源性致病菌监测指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附件 1

2002 年食品中化学污染物监测指南

在 2000 年和 2001 年食品中化学污染物监测工作的基础上 ,2002 年对食品中化学污染物的监测进行部

分调整 ,要求各监测点严格按照本工作手册的要求进行采样、检测 ;按规定格式及时上报检测数据。本细则

中规定的检测食品种类和数量为一次监测量 ,要求每监测点每年监测两次 ,2002 年 7 月 31 日之前报送上半

年的数据 ,2003 年 1 月 31 日之前报送下半年的数据。

11 采样

检测数据的可靠与否不仅受检测方法影响 ,样品的代表性、数量、采集方法及分析部位也有直接的关

系。对许多样品来说 ,采样误差对结果的影响往往大于分析误差 ,有时 ,即使是正确采集的样品 ,若选取不

当 ,保存不好 ,也同样会严重影响数据的准确性。因此在采样中必须充分考虑在本地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

适时性的样品 ,并做好选取和保存工作。

111 　采样必须标明样品的采样日期、批号 (包装食品) 、样品应具有代表性和均匀性。采集的数量应能反映

食品的卫生质量和满足检验项目对样品量的需要 ,粮食、蔬菜、水果应是当地新上市的产品 ,散装样品均采

集 3 份 ,粮食每份数量 115 kg(干重) 、蔬菜每份数量 115 kg (鲜样) 、水果每份数量 215 kg(鲜样) 、肉类每份数

量 215 kg(鲜样) 、鲜奶每份数量 1 kg、蛋类每份数量 115 kg、茶叶每份数量 1 kg、植物油每份数量 500 g。

112 　采样容器根据检验项目选用硬质玻璃瓶或聚乙烯制品。器具和容器类要先用洗涤剂 ,然后用硝酸 (1 +

1)充分洗涤 ,最后用蒸馏水冲洗晾干备用。

1. 3 　液体、半流体食品如用大桶或大罐盛装者 ,应先充分混匀后再采样。采样数量为 1～2 kg。

1. 4 　粮食及固体食品应自每批食品的上中下不同的部位分别采取部分样品混合后按四分法对角取样 ,再进

行混合 ,最后取代表性样品。

1. 5 　肉类、水产品等食品应按分析项目要求分别采取不同部位的样品或混合采样。

1. 6 　罐头、瓶装食品或其它小包装食品应根据批号随机取样 ,同一批号取样件数 250 g 以上不少于 6 个包

装 ,250 g 以下的包装不少于 10 个包装。

21 金属污染物

211 　监测指标 :铅、砷、镉、汞。

212 　检测食品种类和数量

2. 2. 1 　检测铅的食品种类和数量

2. 2. 1. 1 　粮食 40 份 (大米、玉米、薯类、面粉各 10 份)

2. 2. 1. 2 　豆及豆制品 (豆类 10 份、豆制品 10 份)

2. 2. 1. 3 　蔬菜 20 份

2. 2. 1. 4 　水果 20 份

2. 2. 1. 5 　禽畜肉类 20 份

2. 2. 1. 6 　水产品 20 份 (淡水鱼、海水鱼、贝类、虾类)

2. 2. 1. 7 　蛋类 20 份 (鲜蛋、皮蛋各 10 份)

2. 2. 1. 8 　乳类 20 份 (鲜乳、奶粉各 10 份)

2. 2. 1. 9 　罐头食品 10 份

2. 2. 1. 10 　调味品 20 份 (酱油、醋各 1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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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检测总砷的食品种类及数量

2. 2. 2. 1 　粮食 40 份

2. 2. 2. 2 　水产品 20 份 (鱼类 ,贝类)

2. 2. 2. 3 　罐头食品 10 份

2. 2. 2. 4 　醋 10 份

2. 2. 3 　检测镉的食品种类及数量

2. 2. 3. 1 　粮食 30 份 (大米、面粉各 10 份、杂粮 10 份 (玉米、小米、薯类、高粱米) )

2. 2. 3. 2 　蔬菜 20 份

2. 2. 3. 3 　水果 20 份

2. 2. 3. 4 　肉类 20 份

2. 2. 3. 5 　水产品 20 份 (鱼类、贝类各 10 份)

2. 214 　检测汞的食品种类及数量

2. 2. 4. 1 　水产品 20 份 (鱼类、贝类各 10 份)

2. 2. 412 　粮食 40 份

213 　样品处理

2. 3. 1 　原粮 　取可食部分约 200 克 ,于食品加工机磨碎混匀。

2. 3. 2 　蔬菜水果类 :将样品用清水洗去异物泥土后 ,自然晾干 ,取可食部约 500 克磨碎混匀成匀浆。

2. 3. 3 　肉类去除骨、筋等 ,取 250～500 克肉 ,磨碎制成匀浆。

2. 3. 4 　鱼类 :去头、内脏、鳞等 ,取鱼肉约 250 克 ,磨碎制成匀浆。

2. 3. 5 　蛋类 :取 5～8 枚鲜鸡蛋 ,去壳后 ,搅匀 ,备用。临测定时准备即可。

2. 3. 6 　罐装食品及其它类 :直接于食品加工机磨碎混匀成匀浆。

2. 3. 7 　液体类样品 :摇匀后直接取样。

214 　样品储存

上述制备好的样品如果不能及时测定 ,取出部分置于清洗洁净的聚乙烯塑料瓶中 ,盖紧盖后 ,于冰箱冷

冻保存 ,临用时取出自然解冻混匀后使用。

215 　样品称量

取新鲜制备或室温下解冻混匀的样品 ,重新搅匀后 ,称取适量样品于消解样品的容器中 ,消解方法详见

标准方法。

建议样品称样量

粮食、肉、鱼、蛋类 :1～5 克 ;

蔬菜水果类 :5～10 克 ;

液体类 :10 克 ;

其它类 :1～5 克。

216 　测定方法

铅—GB 5009. 12 —96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

镉 —GB 5009. 12 —96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

砷 —原子荧光法

汞 —原子荧光法

31 农药残留

311 　有机氯农药检测

3. 1. 1 　有机氯农药检测项目

α- 666、β- 666、γ- 666、p ,p’- DDT、o ,p’- DDT、p ,p’- DDE

3. 1. 2 　检测食品种类

3. 1. 2. 1 　粮食 30 份 (大米、面粉、豆类各 10 份)

3. 1. 2. 2 　蔬菜 30 份 (根茎菜、果实菜、叶类菜各 10 份)

3. 1. 2. 3 　水果 15 份 (梨果类、柑桔类、瓜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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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 4 　肉类 15 份 (牛肉、羊肉、猪肉)

3. 1. 2. 5 　鱼类 10 份 (淡水鱼、海产鱼各 5 份)

3. 1. 2. 6 　奶类 5 份 (鲜奶或全脂奶粉)

3. 1. 2. 7 　植物油 5 份

3. 1. 3 　参考检测方法

按 GB 5009. 19 —1996 执行

312 　有机磷农药

3. 2. 1 　有机磷农药检测品种

地亚农、对硫磷、甲基对硫磷、甲基嘧啶硫磷、杀螟硫磷

请各参加单位根据当地农药使用情况酌情增加甲胺磷、敌敌畏、甲拌磷、乐果、马拉硫磷、敌百虫等有机

磷农药品种的检测 ,结果请一并报告。

3. 2. 2 　检测食品种类

3. 2. 2. 1 　粮食 25 份 (米、面各 10 份 ,豆类 5 份)

3. 2. 2. 2 　蔬菜 40 份 (叶类菜 20 份 ,根茎菜、果实菜各 10 份)

3. 2. 2. 3 　水果 30 份 (梨果类、柑桔类、瓜果类各 10 份)

312. 3 　参考检测方法

3. 2. 3. 1 　提取

水果、蔬菜 :称取 50 g 样品 ,置于锥形瓶中 ,加水 ,加入量为与 50 g 样品的含水量之和约为 50 mL ,再加入

100 mL 丙酮 ,振荡提取 1 h 后加入适量酸洗活性炭。提取液经铺有两层滤纸和约 10 g Celite 545 的布氏漏斗

抽滤 ,滤渣用 50 mL 丙酮/ 水 (2/ l)冲洗。滤液移入 500 mL 分液漏斗中。

粮食 :称取 25 g 样品 ,置于锥形瓶中 ,加入 50 mL 水 ,再加入 100 mL 丙酮 ,振荡提取 1 h。提取液经铺有

两层滤纸和约 10 g Celite 545 的布氏漏斗抽滤 ,滤渣用 50 mL 丙酮/ 水 (2/ 1)冲洗。滤液移入 500 mL 分液漏斗

中。

3. 2. 3. 2 　萃取

向分液漏斗中加入约 8 g 氯化钠 ,2 ×50 mL 二氯甲烷振摇提取。分出的有机相经装有 20～30 g 无水硫

酸钠的玻璃漏斗脱水过滤入浓缩瓶中。再以约 40 mL 二氯甲烷洗涤容器和无水硫酸钠 ,洗涤液也并入浓缩

瓶中 ,用旋转蒸发仪浓缩至约 2 mL ,以二氯甲烷定容至刻度。

312. 3. 3 　色谱条件

色谱柱 :1. 5 %QF - 1/ chromosorb W. AW. DMCS 60～80 目 ,3. 2 mm ×2. 6 m

气体流速 :氮气 :50 mL/ min ,空气 :50 mL/ min ,氢气 :100 mL/ min

检测器 :火焰光度检测器

温度 :柱温 :240 ℃,气化室和检测器温度 :265 ℃

3. 2. 3. 4 　定性定量方法 :标准曲线外标法定性定量

313 　样品制备

3. 3. 1 　粮食

对于各种粮食样品均从堆放部位或包装的上、中、下层多点采集样品。采集的小麦样品为面粉 ,大米样

品为脱壳大米 ,豆类应为当年收割产品 ,大米、豆类需经粉碎 ,所有样品均需过 20 目筛。样品处理后应储存

于密封塑料袋或样品瓶中 ,放置于阴凉干燥处。

3. 3. 2 　蔬菜

根茎类菜包括萝卜、莴苣、马铃薯、榨菜头 ;叶类菜包括大白菜、小白菜、圆白菜、油菜、生菜、苋菜 ;果实

类菜包括冬瓜、番茄、黄瓜、丝瓜、茄子、南瓜、西葫芦。应从堆放部位多点采集新鲜样品 ,先对样品采用四分

法进行缩分 ,样品用干的干净纱布擦去泥土、剔除黄、烂叶等非可食部分后 ,制成匀浆 ,若当天不能使用 ,应

密封储存于样品瓶内 ,保存于冰箱冷冻室中 ,尽快使用。

3. 3. 3 　水果

梨果类水果包括苹果、梨、桃、李 ;柑桔类水果包括桔子、橙、柑 ;瓜果类水果包括西瓜、香瓜、蜜瓜。应从

堆放部位多点采集新鲜样品 ,先对样品采用四分法进行缩分 ,剔除样品的皮、核等非可食部分后 ,制成匀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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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当天不能使用 ,应密封储存于样品瓶内 ,保存于冰箱冷冻室中 ,尽快使用。

3. 3. 4 　肉类

采集新鲜牛羊猪肌肉 ,先对样品采用四分法进行缩分 ,用刀剁成泥状 ,若当天不能使用 ,应密封储存于

样品瓶内 ,保存于冰箱冷冻室中 ,尽快使用。对于个体较大的采样对象 ,取样尽可能考虑从不同部位取得 ,

以保证代表性。

3. 3. 5 　鱼类

采集鲤鱼、草鱼或当地特有淡水鱼种以及带鱼、黄花鱼、平鱼等海产鱼 ,样品用滤纸吸干体表水分、剔除

鳞、内脏、鱼骨等非可食部分后 ,用刀制成泥状。由于样品易变质 ,应尽可能当天进行分析。对于个体较大

的采样对象 ,取样尽可能考虑从不同部位取得 ,以保证代表性。

3. 3. 6 　蛋类

按不同堆放部位采集样品。取 5～8 枚鲜蛋去壳后搅匀 ,咸蛋、松花蛋等蛋制品去壳后制成泥状 ,样品处

理后应当日使用。

3. 317 　奶类

采集市售鲜奶样品 ,或从采集的 1000 g 全脂奶粉中按点选取 250 g 按包装标示要求配成奶液。由于样

品易变质 ,应当日进行分析。

3. 3. 8 　植物油

采集新鲜花生油、菜籽油或色拉油样品 ,储存于样品瓶中置于阴凉干燥处备用。

41 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

按照 WHO 食品污染物监测步骤 ,保证污染物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2002 年仍将按计划进行 AQA (分析质

量控制) ,拟进行汞、有机氯项目的测定。时间定于 3 —4 月份 ,希望各监测点做好准备。

5. 检测技术要求及数据报告

5. 1 　制备测定样品前 ,需将取得的样品均匀化处理。其过程包括样品的切割、切细、粉碎、均匀化操作 ,由于

此过程常会发生器具污染 ,所以该过程尽可能简单、时间亦尽量短。

5. 2 　要求实验人员应保证达到所有农药组分的加标回收率在 80～110 %之间后再开始监测样品的检验。元

素样品测定时要求附带测定国家一级标准物质 ,测定结果应落在允许值范围内。

5. 3 　每一个检测样品均需进行平行测定 ,平行测定结果应满足分析方法的误差要求 ,报告检测结果平均值。

5. 4 　为了便于数据统计 ,提出各指标的最低检出浓度建议值 ,对于未检出的样品应填入表 1 列出的建议最

低检出浓度的二分之一值。
表 1 　各监测指标最低检出浓度的二分之一值

检测指标 最小检出量Π2 单位

铅 5 μgΠkg

砷 1. 0 μgΠkg

镉 0. 5 μgΠkg

汞 0. 5 μgΠkg

α- 666 0. 2 μgΠkg

β- 666 0. 6 μgΠkg

γ- 666 0. 3 μgΠkg

p ,p’2DDT 3. 0 μgΠkg

0 ,p’2DDT 2. 0 μgΠkg

p ,p’2DDE 0. 4 μgΠkg

地亚农 0. 003 mgΠkg

对硫磷 0. 003 mgΠkg

甲基对硫磷 0. 003 mgΠkg

甲基嘧啶硫磷 0. 003 mgΠkg

杀螟硫磷 0. 004 mgΠkg

515 　EXCEL 电子表格填表说明

5. 5. 1 　本数据表为 MS EXCEL 电子表格格式 ,要求使用 EX2
CEL97Π2000 填报 ( EXCEL 电子表格软盘已发至各单位) 。

5. 5. 2 　对于未检出的样品应填入表 1 中建议的最低检出浓度

的二分之一值。

5. 5. 3 　有机氯农药残留检验结果的单位为μgΠkg ,有机磷农药

残留结果单位为 mgΠkg ,元素的测定结果单位为μgΠkg ,保留 2 位

有效数字。

5. 5. 4 　对于未测定项目应填入“ \ ”表示。

5. 5. 5 　电子版文件以 E2Mail 形式报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E2mail :food219 @263. net . cn

61 技术指导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 :元素部分 　王永芳 　　农残部分 　杨大进

联系电话 :010 - 87780693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 7 号 　100021

—83—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2002 年第 14 卷第 6 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附件 2

2002 年食源性致病菌监测指南

　　在 2000 年和 2001 年食源性致病菌监测工作的基础上 ,2002 年对食源性致病菌的监测进行部分调整 ,要

求各监测点严格按照本工作手册的要求进行采样、检测 ;按规定格式及时上报监测数据及分离的菌种 ,以保

证全国污染物监测网食源性致病菌监测数据的科学性、可比性及数据的统计分析。要求 2002 年 7 月 31 日

之前报送上半年的数据和菌种 ,2003 年 1 月 31 日之前报送下半年的数据和菌种。

各监测网点 2000 年、2001 年样品及结果报告不够规范 ,为了建立食源性致病菌监测数据库 ,便于资料的

比较及统计分析 ,请各监测点按照附件 A 和附件 B 的格式将 2000 年、2001 年的监测样品及结果数据以 EX2
CEL 数据库录入 ,重新填报。2002 年 7 月 30 日之前报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11 采样

111 　全年均衡采样 ,每个监测点全年检测 440 份样品。每半年按照表 1 的要求采样、检测并报送结果一次。

1. 2 　按要求填报采样及结果登记表 (见附件 A) 。

1. 3 　无菌采样 ,无菌包装 ,每件样品至少 200 g(mL) 。

114 　运输要求 :4 ℃下 ,8 h 之内送达实验室。冷冻生肉、冷冻水产品等应在冷冻条件下运输和保存 ,检验前

按照 GB 4789 的规定化冻。

1. 5 　生奶在原奶收购站点采不同饲养户、或不同乳牛的样品。

116 　为保证采样中的无菌操作及采样与实验室检验的衔接 ,实验室人员应参加采样工作 ,样品必须尽快接

种到增菌培养基中。

117 　监测食品品种、数量及监测指标 (见表 1)
表 1 　监测食品品种、数量及监测指标

样品品种 样品代号 数量 监测指标

生

肉

猪肉 A 20

牛肉 B 20

羊肉 C 20

鸡肉 D 20

熟肉制品 (非定型包装) E 50

生奶 F 50

水产品 G 20

沙门氏菌

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冰激凌 H 20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各监测网点 ,根据情况可增加对副溶血弧菌的

监测。

21 检测技术要求

211 　沙门氏菌

增菌 :样品 25 g + 225 mL 缓冲蛋白胨水 ,37 ℃培

养 4 h 或过夜 ,取 011 mL 接种 10 mL 的 TTB 或 SC ,

37 ℃培养 18～24 h。

选择性培养 :增菌液接种 2 种选择性平板 HE

或 DHL、SS、WS、XLD、BGA 和 CHROMagar (科玛嘉)

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 ,37 ℃培养 24 h。

鉴定 :在选择性平板上挑疑似菌落做生化和血清鉴定。

212 　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增菌 :样品 25 g + 225 mL 肠道菌增菌肉汤 (另加新生霉素 20μg/ mL) ,37 ℃培养 18～24 h。

选择性培养 :增菌培养液以“O157 :H7 快诊金卡”筛选 ,阳性样品用免疫磁珠富集后接种 CHROMagar (科

玛嘉) 0157 显色培养基 ,37 ℃培养 24 h。

鉴定 :在选择性平板上挑疑似菌落做生化和血清鉴定。

213 　单核细胞增生利斯特氏菌

增菌 :样品 25 g + 225 mL 　LB1 增菌液 ,30 ℃培养 24 h ;取 011 mL 加入 10 mL 　LB2 增菌液 30 ℃培养 24

h。

选择性培养 :LB2 增菌液接种 CHROMagar (科玛嘉)李斯特菌显色培养基 ,35 ℃培养 24 h。

鉴定 :挑疑似菌落做生化、溶血、CAMP 鉴定试验。有条件的应做小鼠毒力实验。

214 　副溶血弧菌

按照 GB 478917 —94 方法进行

215 　为确保实验的准确性 ,分离菌株的生化试验请选用细菌鉴定仪 VITEK、Biolog ;或微量生化板 API 20E、

API Lis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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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分离菌种

21611 　一定注意及时保存原代的分离株 (在 - 80 ℃冰箱或液氮中) 。

2. 6. 2 　各监测点将分离并初步鉴定的阳性 (或可疑)菌株 ,连同致病菌菌株登记表 (见附件 B) 尽快送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送该所的菌株应为原代或二代的培养物。

2. 6. 3 　运送的菌种应接种在塑料菌种管中的半固体培养基中 ,密封。外层包装应坚固防水。

2. 6. 4 　菌种管上应有牢固清晰的标签 ,标明菌种号 ,菌种号应与上报的致病菌菌株登记表一致。

2. 6. 5 　分离菌种的分析鉴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对分离菌株进行型态学、生化、血清学、动物毒力、抗生素耐

药性、分子流行病学、毒力基因和耐药基因的分析。

2. 6 　请各监测点注意收集食源性致病菌的定量检测资料

监测样品在 4 ℃保存 (冷冻样品应在冷冻条件下运输和保存) ,当选择性平板上有疑似菌落生长时 ,应对

保存样品以 MPN 法或平板计数法及时做定量分析。

MPN 方法 :样品接种 9 管增菌液体培养基 ,增菌培养后 ,划线接种选择性平板 ,有疑似菌落生长的、经鉴

定为目标致病菌 ,查 MPN 表 ,报告结果。

平板计数法方法 :样品接种选择性培养基 ,计数可疑菌落并挑取可疑菌落 5 —10 个进行鉴定 ,计算样品

中目标菌的含量 ,报告结果。

31 质量控制

为保证监测数据的可靠性 ,各监测网点必须重视实验室的质量控制 ,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

3. 1 　室内质控

各监测点应制定室内质控规程。对新购入的培养基、生化板、血清、金标卡、免疫磁珠等 ,必须以标准菌

株进行质量检定 ,准确性和灵敏性符合要求方可使用。定期以标准菌株对检验的程序、方法技术进行复核 ,

并详细记录存档。

312 　室间质控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参加 WHO 全球沙门氏菌检测网的质控考核。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对监测网点进行盲样质控考核。

41 培训

2002 年 11 月下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举办为期一周的

WHO 全球沙门氏菌监测网的第 2 级培训。各监测网成员可选派一名英语和计算机基础较好的实验室技术

骨干参加。2002 年 8 月报名并将中英文简历报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51 结果报告

为了保证污染物检测数据的准确传送和统计处理 ,数据以 EXCEL 数据库录入 ,以 E2mail 方式传送 ,要求

将每半年的监测数据分别报告。详见附录 A、附录 B。

61 技术负责人

各检测点应有细菌检验的技术负责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食源性致病菌监测联系人 :冉陆

电话 :010 ———67791257

传真 :010 —67711813

电于信箱 :fbp @263. net . cn

71 购买试剂联系办法

711 　CHROMagar (科玛嘉)培养基 　郑州博赛生物技术研究所

电话 :0371 ———5958305、5965424

传真 :0371 ———5964930

7. 2 　0157、H7 血清、免疫磁珠、0157 : H7 快诊金卡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控制所 　电话 : 010 —

61739443

7. 3 　API生化板 ,生物梅里埃公司

电话 :010 ———86841260 　13701018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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